附件2
山西省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服务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地址
	
	与已故人员关系
	

	已故人员

姓名
	
	已故人员

身份证号码
	

	已故人员亡故前是否为公积金缴存职工？
	是    否
	已故人员亡故

前工作状态
	(在职   （是/否）为因工伤死亡    （是/否）有视同缴费年限
(退休        (都不是

	是否使用已故人员社保卡发放社保相关待遇  (是 (否

	已故人员银行
Ⅰ类帐号开户行
	
	开户行行号
	
	已故人员银行

Ⅰ类帐号
	

	生前工作单位

结算账户开户行
	
	开户行行号
	
	生前工作单位结算

账户账号
	

	已故人员

公积金缴存地
	
	　　已故人员

单位公积金账号
	

	已故人员享受福利、补贴

待遇情况
	(低保      (特困     (老年人福利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企业离退休人员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 (都不是

	已故人员医保参保类型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未参保

	申请办理事项
（可多选）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或非正常死亡证明开具 

(已故人员户口注销

(已故人员驾驶证注销业务

(开具火化证明

(低保待遇终止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终止

(老年人福利补贴终止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终止
(社会保险待遇暂停

(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基本养老保险）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遗属待遇申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申领（已建立丧葬补助金制度的地区）

(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终止

(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支取
(已故人员住房公积金账户存储余额提取

(遗嘱公证信息核查
(已故人员股权登记信息查询（继承人查询）

(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继承人提取）

	申请人

承诺
	申请人承诺:以上填报信息真实有效，因对已故人员享受政策不清误填报，同意工作人员据实处理。因申请人虚假填报信息产生的法律纠纷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近亲属/特定关系人签名
	
	申请时间
	


注：1.已故人员银行卡、社保卡账户需处于激活正常使用状态。

2.已故人员住房公积金提取需满足以下条件：已故人员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已足额缴存、已封存、无冻结、无公积金贷款、无担保等情况。

3.已故人员医保事项办理需满足以下条件：医疗费用已报销完结、死亡当月已办理医保暂停。

4.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同时符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条件的，由其遗属选择其中一种领取。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线下办理。

5.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遗属待遇申领办理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当年个人账户利率已公布、当年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标准已公布、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公布和当年待遇调整完毕。如上述条件未满足，结算金额为预发金额，待条件满足后会自动进行补发，请保证已故人员银行卡处于正常状态。
6.企业在职职工死亡遗属待遇申领需满足以下条件：

（1）在职死亡参保人员的遗属待遇领取地为其最后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含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所在地）；

（2）已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手续并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后死亡的，其遗属不再享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

（3）养老保险费应足额缴纳（不欠费），且死亡日期后（不含死亡当月）无缴费。死亡当年有缴费的，需待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及我省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启用后申请；

（4） 申办人提出核定视同缴费年限的，单位或申办人需在待遇领取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在职死亡人员信息确认）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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